
學校對於學生實施戒菸教育
至少2小時
（未成年者，應令其父母或監護人使其到場）
比照菸品，依「戒菸教育實施辦法」辦理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電子煙處遇流程

學校持續關懷輔導
觀察一年內是否再有使用行為

通知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
照顧者到校共同關懷輔導，並
請簽署「類煙品處理同意書」
為避免類菸品再次疏通使用，得經法定代理人同意拋
棄而銷毀之

列為特定人員
依「教育部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

輔導作業要點」辦理

成立春暉小組進行輔導
輔導三個月後，再次進行尿液篩檢

觀察評估學生身心狀況

進行校安通報（續報/ 修改通報類別）

社政通報(針對未成年學生)

將疑有毒品成分電子煙移請警察
機關妥處，並配合辦理

依內政部警政署「教育單位發現疑似毒品、製造或
施用之器具移請警察機關查處流程」辦理

有異常 無異常

結案

無

再有使用行為，
得延長戒菸教育

結案
（列為第一類特定人員持續追蹤）

無毒品反應

有毒品反應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發現學生攜帶或使用電子煙

暫時保管
進行校安通報

（一般校安事件/暴力與偏差行為事件）

通報縣市衛生主管機關
依「菸害防制法」配合辦理

無毒品反應有毒品反應


